
新出入境法律的外僱及其家團“逗留特別許可”制

度簡介  

為完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出入境法律制度，回應社會因經濟發展而在

出入境執法和管控工作等方面的需求，特區政府對原有已實施逾十五年、

與出入境相關的法律及配套法規作全面檢視，制定了第 16/2021號法律《澳

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並已於 2021

年 8月 5日獲立法會細則性審議通過，8月 16日公佈；而涉及該法施行細

則的第 38/2021 號行政法規《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

可法律制度主要施行細則》，亦剛於 2021年 11月 8日公佈，兩者同於今

（15）日正式實施。 

新的出入境法律制度及施行細則（下稱新法）就出入境活動的管控、

逗留和居留許可以及非法入境和非法逗留等多個方面的規範進行完善，例

如當中的外地僱員及其家團的“逗留特別許可”制度，既沿襲了過去行之

有效的做法，也因應實際管理需要作出了必要的修訂，現透過本文對有關

制度的主要更新內容進行簡介。 

一、申請條件及手續 

新法保留外地僱員及其獲准留澳家團成員（下稱家團）辦理逗留特別

許可的申請條件，相關手續亦予以維持，但就外地專業僱員的家團，按照

第 38/2021號行政法規第 18條規定，在審批有關的逗留特別許可申請時，

治安警察局將要求給予外地僱員聘用許可的主管實體出具必需意見書。 

二、申報及更新地址 

新法增加了外地僱員及其家團依法申報及更新地址的要求，根據第

16/2021 號法律第 33 條規定，除非屬法定例外情況，否則持有超過 90 日

逗留特別許可的外地僱員及其家團，應向治安警察局如實申報其常居所地



址以及在澳的聯絡地址。此外，外地僱員及其家團在有關地址發生變更後

45日內應通知治安警察局，否則會被罰款 2,000至 6,000澳門元。 

三、有效期 

與原法律制度不同，第 38/2021號行政法規第 17條規定，外地僱員家

團成員的逗留特別許可，其有效期除了不得超過該僱員獲許可留澳的最後

日期外，且受最長兩年的期限約束。因此，家團需時刻留意其逗留特別許

可的有效期並適時續期；外地僱員亦應在其勞動關係一旦終止時，盡快辦

理逗留特別許可取消手續。 

外地僱員及其家團超過有關許可的有效期而逾期逗留，依法視為非法

逗留，當局將依據第 16/2021號法律第 58條第 1款規定，對其採取驅逐出

境、禁止入境，以及自被禁止入境期限屆滿起兩年內不得申請逗留特別許

可或居留許可的措施。但是，根據同一條文第 3款規定，如外地僱員及其

家團逾期逗留的期間不超過三十日且不屬該法律所規定的累犯情況，在其

依法繳付相應的罰款後，當局將不對其採取上指的措施。 

四、違法責任 

新法尚有若干關於刑事犯罪和行政違法方面的規定，適用於外地僱員

及其家團在申請逗留特別許可中作出的不規則行為，例如：第 16/2021 號

法律第 78 條規定了藉建立虛假勞動關係以騙取在澳長時間逗留，以及同

一法律第 71 條所規定的明知他人處於非法入境或非法逗留狀況而允許該

人在其居所獲收留及留宿等行為，均構成刑事犯罪，外地僱員觸犯該等罪

行除被追究刑事責任外，還將被限制入境。 

另外，因應實際需要，新法亦對外地僱員的非居民未成年子女留澳事

宜作出了規範。按照第 16/2021號法律第 31條規定，倘外地僱員在澳門出

生的子女非為澳門居民，則外地僱員應在其子女出生後 90 天內辦妥子女



的回國證件並通報治安警察局。此外，同一法律第 49 條亦規定，外地僱

員負有避免使其未成年子女或由其監護的未成年人處於非法入境或非法

逗留狀態的義務。基於過錯而不遵守上指義務者，外地僱員將被廢止逗留

許可，以及在兩年內不得申請逗留特別許可或居留許可。 

由於新法對外地僱員及其家團賦予了新的義務，外地僱員及其家團應

主動了解新法內容，認清自身責任，而治安警察局亦將持續對此進行宣傳。 

 


